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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108年度憲二字第214號 
「中小學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提敘案」 

言詞辯論結辯陳述 



系爭規定三及四並非地方制度法定義之自治規則 



人事制度（薪俸、待遇、退休給予）並
非地方自治事項 

公務人員 約聘僱人員 正式教師 代理教師 

薪資是否全國
一致 

全國一致 全國一致 全國一致 各縣市自訂 

使否採計職前
年資提敘 

採計 採計 
（每10年提高1級） 

採計 各縣市自訂 

112年5月17日立法院審查教育部預算解凍案國教署報告表示：聘任辦法關於代
理教師權利義務涉及教師專業部分比照教師法規定，其他部分則比照約聘雇人
員。但約聘僱人員並沒有「全國薪資不一致」及「不採計職前年資提敘」之問
題。 



問題不在增加多少經費，而在沒有依法編列預算 

 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 
 第3條第2項及第3項：「（第2項）國民小學得視需要，在不超過全校
教師員額編制數8%範圍內，將專任員額控留，改聘代理教師、兼任、
代課教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輔助教學工作之臨時人員，但學校教
師員額編制12人以下者，得將專任員額控留1人改聘之；其控留員額為
2人以上者，至少半數員額應改聘代理教師。（第3項）前項學校所控
留之專任員額經費，應全數用於改聘之人員。」。 

 第4條第2項：「前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於國民中學準用之。」 

 112年6月21日修正之國民教育法第23條第3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視需要，依第1項準則規定，在不超
過全校教師員額編制數一定比率範圍內，將專任員額控留，
其所控留之員額經費，應全數支用於改聘教學人力所需之
相關費用。」 



假設情境 

 具有碩士學歷及合格教師證，並具有14年職前年資的
儲備師資，至一般地區及偏遠地區任教薪資為多少？ 
 若在臺北市市立學校：職前年資採計本薪14年，不採計年功薪，
以525薪點敘薪（月薪約81320元）。 

 若在澎湖縣縣立學校：不採計職前年資以245薪點敘薪（月薪約
54170元+離島加給9790元=63960元）。 

 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無法達成「鼓勵儲備師資前往偏遠
地區任教」之目的，產生另一種地區性不平等。 



回應新北市政府書狀 

 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提敘「歷年來」僅本案聲請人張凱
翔提出救濟程序： 
 董保城教授意見書認為代理教師為「結構性弱勢」或「政治上
之絕對弱勢團體」。 

 多數代理教師擔心下年度無法獲得再聘不敢提出救濟程序，不
等於沒有違憲問題。 

 代理教師敘薪相關行政訴訟案件： 
 106學年度中和高中敘薪案：本件釋憲案原因案件。 

 107學年度鷺江國中敘薪案：法官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109學年度秀峰高中敘薪案：北高行認同部分違憲理由發回更審。 

 111學年度新北高中敘薪案：法官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結論 

 系爭規定一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 

 系爭規定二及系爭函一至四，違反釋字第524號解釋
所揭示之再授權禁止原則。 

 系爭規定二至四及系爭函一至四，違反憲法及地方制
度法有關教育事項之中央與地方權限分配之規定。 

 系爭規定三、四及系爭函一至四，違反憲法第7條平
等原則。 

 系爭規定三、四及系爭函一至四，違反憲法第23條比
例原則，並侵害代理教師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 


